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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貴賓及講、客座教授接待所管理要點 

 

八十六學年度第十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

八十七年改制大學 

(92.01.16)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

(93.09.14)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

(109.06.30)一○八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一、為維護本校貴賓及講、客座教授接待所（以下簡稱本接待所）之良好使用狀況，並基於

使用者付費原則，特訂定本管理要點。 

二、本接待所係提供接洽公務、訪察貴賓、會議主講人及講、客座教授等借住使用為主，或

其他經專案簽請核准者。 

三、提供公務及講座、客座教授之房間 

（一）貴賓接待所，為單房間職務宿舍一、二、六樓，共十九間。 

（二）套房式講、客座教授接待所，以單房間職務宿舍六樓七間寢室為優先，並得彈性

開放一、二樓接待所使用。另有公寓式講、客座接待所 201 號二、三樓及 203 號

三樓三戶。 

四、借住使用收費標準： 

（一）貴賓接待所二、六樓：每人每日伍佰元；一樓 VIP室：每間每日臺仟伍佰元。 

（二）套房式講、客座教授接待所二、六樓：每戶每月捌佰元；一樓 VIP 室：每戶每月

貮仟元。 

（不含電費、長途電話、社區管理及其他費用） 

（三）公寓式講、客座教授接待所：每戶每月參仟陸佰元 

（不含水、電、瓦斯、長途電話、社區管理及其他費用） 

貴賓、講座、客座教授之聘請，應依專案編列住宿經費；如未編列者，其費用由邀請單

位自行籌措。除有特殊原因並經專案核准外，不得申請免費。 

五、貴賓接待所受理申請住宿對象： 

（一）蒞臨本校視導之上級單位人員。 

（二）兼課老師。 

（三）其他因公務來訪貴賓。 

六、講、客座教授接待所受理申請住宿對象：  

（一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者。 

（二）依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資聘者。 

（三）與其他機關學校合聘不支薪不佔編制名額，具本條借住資格實際來校講學者。 

（四）依教育部國科會補助資聘來校講學者。 

（五）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將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校講學及研究。 

（六）依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、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者。 

（七）與本校簽有學術交流合約或姊妹校交換訪問講學者。 

（八）依本校客座教授、副教授聘任辦法聘任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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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其他經校長核可受聘於本校講學研究者。 

（十）上述對象之隨行眷屬經簽核校長同意者。 

（十一）其他特殊情況身分及其眷屬，經專簽核准者。 

七、申請程序： 

（一）一般接待所應於住宿二天前，由申請單位填具申請表。 

（二）VIP室及講、客座教授接待所應於住宿二週前由申請單位專簽校長核可，每次申

請以一年為限。 

（三）申請單位向保管組提出申請後，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使用費，於使用當日（若遇

假日，則提前一日）15:00~15:30內，憑收據及申請表向管理人員（電話三五０

二）領取鑰匙。八、住宿完畢應於退房當日十時前將鑰匙歸還管理人員。 

九、已核定住宿者，如因故取消，應於使用前一天辦理註銷手續，逾期不受理註銷及退費。 

十、其借住申請，於有空舍時，則以保管組受理申請登記先後為準，受理申請日期相同者，

以到職先後日期為準。 

為保持招待所彈性運用，借住期限以一年為限，其超過者以租賃民宅為原則。 

十一、講、客座教授住宿接待所期間所使用之水、電、瓦斯、長途電話費及其他私務性質費

用由借住人繳付，如借住人已離校，由申請單位代為催繳。其餘借住管理規則均比照

本校「職務宿舍管理要點」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二、借住人逾期不遷出者，由校催遷，催遷三次仍未將交還者，依法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收

回，並停止往後受配接待所之權益。 

借住人逾期不遷出、轉借他人使用者或有積欠應繳費用情事，申請單位同時應負催遷

及催繳之責；若經依法追訴者，自追訴期間迄招待所收回後一年內，停止該申請單位

借住接待所之申請權利。 

十三、所收之借住使用費專用於本接待所之水電、清潔、維護、購置、人事管理及其他雜支。 

十四、本管理要點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70條之 2，適用期限至 114年 1月 22日。 

十五、本管理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